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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情况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目前， 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准许申请人吴中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福坤古典家具厂撤回对公司的

预重整申请，终结公司预重整程序。 2024年4月22日，公司收到申请人彭东钜送达的《关于对湖南景峰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通知》，申请人已向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同

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股票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公司股

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继续以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动化解当前面临的风险，如果后续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依法

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

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

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

5、重整执行完毕后仍可能存在的风险

若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减轻或消除历史负担，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监管法规

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景峰，证券代码：000908）交易价

格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13.78%日，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已经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2024-043）；

6、公司在关注、核实过程中未发现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2023年度经营情况及相关风险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

3、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目前， 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准许申请人吴中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福坤古典家具厂撤回对公司的

预重整申请，终结公司预重整程序。 2024年4月22日，公司收到申请人彭东钜送达的《关于对湖南景峰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通知》，申请人已向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同

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无论公司能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

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4、公司股票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公司股

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5、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继续以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动化解当前面临的风险，如果后续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依法

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

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

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

6、重整执行完毕后仍可能存在的风险

若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减轻或消除历史负担，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监管法规

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是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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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被

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重整及预重整目前未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和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被受理重整后股票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3、公司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4、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4年4月22日，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债权人彭东钜（以下简称“申请

人” ）送达的《关于对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通知》，申请人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向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德中院” 或“法院” ）申请对公司进

行重整，并同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现将公司预重整及重整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预重整及重整事项进展

2024年6月26日，公司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查询得知，常德中院已就公司相关事项设立案号

（2024）湘07破申7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常德中院启动预重整或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或

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常德中院启动预重整或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或

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无论公司能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

经营管理工作。

2、公司股票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情况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公司股

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继续以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动化解当前面临的风险，如果后续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依法

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

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

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

4、重整执行完毕后仍可能存在的风险

若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减轻或消除历史负担，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监管法规

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公司重整事项的进程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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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3 2024/7/4 2024/7/4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5月21日的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权利，故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2024年5月21日， 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84,947,740股为基数扣除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2,586,

787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为82,360,953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合计拟

派发现金红利16,472,190.60元（含税），具体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后开盘参考价：

本次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元，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因此，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82,360,

953×0.20）÷84,947,740≈0.19391元/股。

因此，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前收盘价格-0.19391元/股）÷(1+0)=前收盘价格-0.19391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3 2024/7/4 2024/7/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 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外的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注：本次利润分配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派的

现金红利金额以其最终的派发结果为准。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

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20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待其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股息红利相关规定，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人民币0.1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按

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

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769-22234645

特此公告。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1162� � �证券简称：天风证券 公告编号：2024-025号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17号天风大厦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77,966,1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59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庞介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3人，董事王琳晶先生、董事吴玉祥先生、董事雷迎春女士、董事马全丽女

士、董事李雪玲女士、董事赵晓光先生、董事刘全胜先生、独立董事袁建国先生、独立董事姬建生先生、独

立董事蒋骁先生、独立董事李强先生、独立董事胡宏兵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1人，监事戚耕耘先生、监事韩辉先生、监事余皓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诸培宁女士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5,619,582 99.5017 12,085,430 0.4877 261,100 0.0106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5,477,882 99.4960 12,285,430 0.4957 202,800 0.0083

3、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5,619,582 99.5017 12,085,430 0.4877 261,100 0.0106

4、议案名称：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5,619,582 99.5017 12,217,130 0.4930 129,400 0.0053

5、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5,609,582 99.5013 12,217,130 0.4930 139,400 0.0057

6、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5,730,032 99.5062 11,974,080 0.4832 262,000 0.0106

7.00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品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1,157,843 99.3216 16,468,969 0.6646 339,300 0.0138

7.02议案名称：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1,209,043 99.3237 16,417,769 0.6625 339,300 0.0138

7.03议案名称：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1,157,843 99.3216 16,468,969 0.6646 339,300 0.0138

7.04议案名称：发行主体、发行方式及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1,157,843 99.3216 16,468,969 0.6646 339,300 0.0138

7.05议案名称：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1,157,943 99.3216 16,547,169 0.6677 261,000 0.0107

7.06议案名称：担保及其它信用增级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1,157,943 99.3216 16,478,869 0.6650 329,300 0.0134

7.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1,157,943 99.3216 16,478,869 0.6650 329,300 0.0134

7.08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1,233,343 99.3247 16,403,469 0.6619 329,300 0.0134

7.09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1,338,193 99.3289 16,298,619 0.6577 329,300 0.0134

7.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1,157,943 99.3216 16,478,869 0.6650 329,300 0.0134

7.11议案名称：发行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1,157,943 99.3216 16,478,869 0.6650 329,300 0.0134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914,963 94.8239 11,761,030 4.8506 789,200 0.3255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5,461,982 99.4953 11,514,930 0.4646 989,200 0.040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已发放报酬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5,348,582 99.4908 11,896,630 0.4800 720,900 0.029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已发放报酬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5,348,582 99.4908 11,896,630 0.4800 720,900 0.0292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600,836 98.0481 47,157,376 1.9030 1,207,900 0.048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007,075,722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297,850,3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60,803,992 92.9287 11,974,080 6.9198 262,000 0.1515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47,661,070 85.2159 8,006,680 14.3156 262,000 0.468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13,142,922 96.6122 3,967,400 3.387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58,543,860 97.3780 12,085,430 2.5665 261,100 0.0555

2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58,402,160 97.3479 12,285,430 2.6089 202,800 0.0432

3 2023年年度报告 458,543,860 97.3780 12,085,430 2.5665 261,100 0.0555

4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58,543,860 97.3780 12,217,130 2.5944 129,400 0.0276

5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58,533,860 97.3759 12,217,130 2.5944 139,400 0.0297

6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58,654,310 97.4015 11,974,080 2.5428 262,000 0.0557

7.01 品种 454,082,121 96.4305 16,468,969 3.4974 339,300 0.0721

7.02 期限 454,133,321 96.4414 16,417,769 3.4865 339,300 0.0721

7.03 利率 454,082,121 96.4305 16,468,969 3.4974 339,300 0.0721

7.04 发行主体、发行方式及发行规模 454,082,121 96.4305 16,468,969 3.4974 339,300 0.0721

7.05 发行价格 454,082,221 96.4305 16,547,169 3.5140 261,000 0.0555

7.06 担保及其它信用增级安排 454,082,221 96.4305 16,478,869 3.4995 329,300 0.0700

7.07 募集资金用途 454,082,221 96.4305 16,478,869 3.4995 329,300 0.0700

7.08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

安排

454,157,621 96.4465 16,403,469 3.4835 329,300 0.0700

7.09 偿债保障措施 454,262,471 96.4688 16,298,619 3.4612 329,300 0.0700

7.10 决议有效期 454,082,221 96.4305 16,478,869 3.4995 329,300 0.0700

7.11

发行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

的授权事项

454,082,221 96.4305 16,478,869 3.4995 329,300 0.0700

8

关于确认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及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229,914,963 94.8239 11,761,030 4.8506 789,200 0.3255

9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自营投资

额度的议案

458,386,260 97.3445 11,514,930 2.4453 989,200 0.2102

10

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已发放

报酬总额的议案

458,272,860 97.3204 11,896,630 2.5264 720,900 0.1532

11

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已发放

报酬总额的议案

458,272,860 97.3204 11,896,630 2.5264 720,900 0.1532

12

关于修订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议案

422,525,114 89.7289 47,157,376 10.0145 1,207,900 0.256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和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涉及对相关项下子议案的逐项表决，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文华、白宝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意

见

● 报备文件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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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7102�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浙建转债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建转债” 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代码：002761�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债券代码：127102�债券简称：浙建转债

●转股价格：11.01元/股

● 转股起止日期：2024年7月1日至2029年12月24日

● 转股股份来源：新增股份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2124号” 文予以注册，公司于2023年12� 月25日公开发

行了1,00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0亿元。

经深交所同意，公司1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年1月1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浙

建转债” ，债券代码“127102”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浙建转债” 自2024年7月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

份。

二、“浙建转债” 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规模：100,000万元（1,000万张）

（二）票面金额：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三）票面利率：第一年0.20%，第二年0.40%，第三年0.6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四）债券存续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3年12月25日（T

日）至2029年12月2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五）转股期限起止日期：2024年7月1日至2029年12月2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六）转股价格：11.01元/股

三、可转债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报盘方式进行。

2、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浙建转债” 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公司股票，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可

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3、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1张为1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

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

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其中：Q为转股数量；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P为申请

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一股的整数倍。 转股时不足转换

为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机构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

应计利息。

4、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数额大于其实际拥有的可转债数

额的，按其实际拥有的数额进行转股，申请剩余部分予以取消。

（二）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24年7月1日至2029年12月2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申

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浙建转债” 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可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销）可转债持有

人的可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四）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市流通。 可转

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转股过程中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有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六）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后5个工作日内偿还还未转股的可转债

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的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

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

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

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承担。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确定、调整及修正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当前转股价格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1.01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

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以及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且不得向上修正。

其中：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

量。

2、当前转股价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建转债” 的转股价格为11.01元/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募集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募集：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为每股送

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格或募集价格；k为每股增发新股或募集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

（如需）。 若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

则该类转股申请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因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或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利益所必须的股份回购

除外）、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

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

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制订。

（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等

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相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

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五、可转债转股股份来源

本次可转债使用新增股份转股。

六、可转债赎回条款

（一）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08%（含最后一期利息）的

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

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七、可转债回售条款

（一）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如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

于当期转股价的70%时，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

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若在上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须从转股价格修正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

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

次；若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时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

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二）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

现重大变化， 且该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赎回

条款的相关内容）。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

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八、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

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

等权益。

九、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浙建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12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浙

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24-064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3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以下统称

“本次股东大会” ）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通告于2024

年6月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公告编号：【CIMC】

2024-061）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下午2:20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

类别股东大会和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2）A股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2号中集集团研发中心。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本公司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公司A股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A股股东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H�股股东仅能通过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投票。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麦伯良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5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095,785,3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7.6725%。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5,392,520,385� 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4,

645,55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

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因此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367,874,835股。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4名，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469,649,7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080%；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47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626,135,5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645%。

（1）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50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626,943,8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796%。 其中： 现场投票人数为3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808,2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1%；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4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626,135,5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645%。

（2）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1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468,841,51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929%。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468,841,5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9929%。

2、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A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5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626,943,847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212%。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808,250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5%；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4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626,135,597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4858%。

3、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H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468,841,517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9.8723%。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468,841,517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9.8723%。

本公司董事长麦伯良先生、董事孙慧荣先生、独立董事吕冯美仪女士、独立董事张光华先生、独立董事杨

雄先生、监事马天飞先生、董事会秘书吴三强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公司总裁高翔先生、副总裁于玉群先

生、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曾邗先生、本公司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胡燕华律师、关骁律师

及本公司H股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代表亦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一名监事代表、两名股东

代表、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代表进行计票、监票。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若出现表格内合计

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

1、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会议以普通决议通过了以下第（1）

至（8）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3年度中集集团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92,964,230 99.9089% 935,970 0.0302% 1,885,164 0.0609%

与会A股股东 626,464,477 99.9235% 474,870 0.0757% 4,500 0.0007%

与会H股股东 2,466,499,753 99.9051% 461,100 0.0187% 1,880,664 0.0762%

（2）《2023年度中集集团监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92,964,230 99.9089% 935,970 0.0302% 1,885,164 0.0609%

与会A股股东 626,464,477 99.9235% 474,870 0.0757% 4,500 0.0007%

与会H股股东 2,466,499,753 99.9051% 461,100 0.0187% 1,880,664 0.0762%

（3）《2023年年度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92,964,230 99.9089% 935,970 0.0302% 1,885,164 0.0609%

与会A股股东 626,464,477 99.9235% 474,870 0.0757% 4,500 0.0007%

与会H股股东 2,466,499,753 99.9051% 461,100 0.0187% 1,880,664 0.0762%

（4）《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分红派息预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95,310,494 99.9847% 474,870 0.0153% 0 0.0000%

与会A股股东 626,468,977 99.9243% 474,870 0.0757% 0 0.0000%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01,468,977 99.5342% 474,870 0.4658% 0 0.0000%

与会H股股东 2,468,841,5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关于2024年度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95,349,714 99.9859% 431,150 0.0139% 4,500 0.0001%

与会A股股东 626,508,197 99.9305% 431,150 0.0688% 4,500 0.0007%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01,508,197 99.5727% 431,150 0.4229% 4,500 0.0044%

与会H股股东 2,468,841,5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关于2024年度开展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95,279,744 99.9837% 505,620 0.0163% 0 0.0000%

与会A股股东 626,438,227 99.9194% 505,620 0.0806% 0 0.0000%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01,438,227 99.5040% 505,620 0.4960% 0 0.0000%

与会H股股东 2,468,841,5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关于审议赵峰董事报酬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94,378,294 99.9545% 1,407,070 0.0455% 0 0.0000%

与会A股股东 626,464,477 99.9235% 479,370 0.0765% 0 0.0000%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01,464,477 99.5298% 479,370 0.4702% 0 0.0000%

与会H股股东 2,467,913,817 99.9624% 927,700 0.0376% 0 0.0000%

（8）《关于修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95,305,994 99.9845% 479,370 0.0155% 0 0.0000%

与会A股股东 626,464,477 99.9235% 479,370 0.0765% 0 0.0000%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01,464,477 99.5298% 479,370 0.4702% 0 0.0000%

与会H股股东 2,468,841,5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会议以特别决议通过了以下

第（9）至（16）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9）《关于2024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05,897,096 97.0964% 85,611,668 2.7654% 4,276,600 0.1381%

与会A股股东 602,350,244 96.0772% 20,317,003 3.2406% 4,276,600 0.6821%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77,350,244 75.8753% 20,317,003 19.9296% 4,276,600 4.1951%

与会H股股东 2,403,546,852 97.3553% 65,294,665 2.6447% 0 0.0000%

（10）《关于2024年度为深圳市中集产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05,897,096 97.0964% 85,611,668 2.7654% 4,276,600 0.1381%

与会A股股东 602,350,244 96.0772% 20,317,003 3.2406% 4,276,600 0.6821%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77,350,244 75.8753% 20,317,003 19.9296% 4,276,600 4.1951%

与会H股股东 2,403,546,852 97.3553% 65,294,665 2.6447% 0 0.0000%

（11）《关于2024年度为中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484,241,001 99.4699% 4,995,566 0.3348% 2,914,500 0.1953%

与会A股股东 97,720,677 95.8574% 1,308,670 1.2837% 2,914,500 2.8589%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97,720,677 95.8574% 1,308,670 1.2837% 2,914,500 2.8589%

与会H股股东 1,386,520,324 99.7348% 3,686,896 0.2652% 0 0.0000%

对本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深圳资本（香港）集装箱投资有

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本公司525,000,000股A股股份和1,078,634,297股H股股份均

不计入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94,981,814 99.9740% 803,550 0.0260% 0 0.0000%

与会A股股东 626,601,397 99.9454% 342,450 0.0546% 0 0.0000%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01,601,397 99.6641% 342,450 0.3359% 0 0.0000%

与会H股股东 2,468,380,417 99.9813% 461,100 0.0187% 0 0.0000%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股票发行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40,231,642 98.2055% 55,553,722 1.7945% 0 0.0000%

与会A股股东 611,021,771 97.4604% 15,922,076 2.5396% 0 0.0000%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86,021,771 84.3815% 15,922,076 15.6185% 0 0.0000%

与会H股股东 2,429,209,871 98.3947% 39,631,646 1.6053% 0 0.0000%

（14）《关于修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06,556,509 97.1177% 89,224,355 2.8821% 4,500 0.0001%

与会A股股东 604,674,471 96.4479% 22,264,876 3.5513% 4,500 0.0007%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79,674,471 78.1553% 22,264,876 21.8403% 4,500 0.0044%

与会H股股东 2,401,882,038 97.2878% 66,959,479 2.7122% 0 0.0000%

（15）《关于修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06,294,628 97.1093% 89,486,236 2.8906% 4,500 0.0001%

与会A股股东 604,674,471 96.4479% 22,264,876 3.5513% 4,500 0.0007%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79,674,471 78.1553% 22,264,876 21.8403% 4,500 0.0044%

与会H股股东 2,401,620,157 97.2772% 67,221,360 2.7228% 0 0.0000%

（16）《关于修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095,305,994 99.9845% 479,370 0.0155% 0 0.0000%

与会A股股东 626,464,477 99.9235% 479,370 0.0765% 0 0.0000%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01,464,477 99.5298% 479,370 0.4702% 0 0.0000%

与会H股股东 2,468,841,5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

本公司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经出席该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股东 626,601,397 99.9454% 342,450 0.0546% 0 0.00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01,601,397 99.6641% 342,450 0.3359% 0 0.0000%

2、《关于修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股东 604,674,471 96.4479% 22,264,876 3.5513% 4,500 0.0007%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79,674,471 78.1553% 22,264,876 21.8403% 4,500 0.0044%

3、《关于修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A股股东 604,674,471 96.4479% 22,264,876 3.5513% 4,500 0.0007%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79,674,471 78.1553% 22,264,876 21.8403% 4,500 0.0044%

（三）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

本公司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经出席该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H股股东 2,467,463,967 99.9813% 461,100 0.0187% 0 0.0000%

2、《关于修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H股股东 2,400,703,707 97.2762% 67,221,360 2.7238% 0 0.0000%

3、《关于修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H股股东 2,401,245,687 97.2982% 66,679,380 2.7018% 0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胡燕华、关骁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